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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体检硬杠杠刷掉公考第一名
白细胞过少断送一考生公务员梦，但之后多次体检都被告知身体无恙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张亚楠

《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
(试行)》的“实施细则”中关于血
液病的条文解释有这样一句话：
白细胞减少症是指外周血白细
胞计数小于4 . 0×10^9/L。按照
此解释，小闫的情况的确属于白
细胞减少症。

而根据《手册》“实施细则”，
白细胞减少症属于白细胞疾病，
白细胞疾病又属于《手册》中列
出的“血液病”。这样推导之下，
小闫的确因为“血液病”不合格。

知道规则如此，小闫心中的
疑惑仍然不能解除。明明多名医
生告诉自己身体没问题，怎么就
成了《手册》中的“血液病”呢？

7月份在老家的医院检查之
后，郁闷的小闫曾给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与卫生部写过一封
信。“给各位领导提一下建议，修
改试行的公务员体检操作手
册。”信中，小闫问道：“公务员体
检主要是查考生有没有病，像我
这样疑似有病就被一棒子打死，
是不是有点冤？”

记者咨询多名专家得知，
《手册》中所指的“白细胞减少
症”的确属于“血液病”。不过“白
细胞减少症”这种“血液病”有多
种情况需进一步鉴别分析。

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血液
科主任医师陈学良看来，白细胞
减少症的诱发因素很复杂，有的
是白细胞在体内分布异常，有的
可能是因为感冒等病毒感染所
致，也有可能因为化学药物、辐射
等外来因素引起，还有可能是继
发于结缔组织病、内分泌疾病等
疾病。有的是真正的血液系统疾
病。

而如果诱因是偶然的病毒
感染、解热止疼剂等药物影响，
这种情况下的白细胞减少症是
一过性的，是在特定环境下人人
都有的反应，环境改变之后会渐
渐恢复正常。这就不能算是“真
正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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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让闫方全至今耿耿于怀的是，
接到体检不合格通知后，自己在家乡聊
城市一家三级综合性医院和省城一家
市属三级甲等医院进行了血常规检查。
两次检查中，从医生那得到的回答都是

“不必担心，身体没啥问题。”
小闫告诉记者，接到电话第二

天，也就是7月14日，他到老家聊城一

家三级综合性医院进行血常规检查。
结果显示白细胞计数为3 . 76×10^9/
L，仍达不到正常范围。不过，医生告
诉小闫不必担心，因为其他各项检查
指标良好。可能是因为奔波劳累或者
其他因素所致。

8月3日，在济南市中心医院，小闫
又做了一次血常规检查，结果显示白

细胞计数为4 .2×10^9/L，达到了正常
范围。医生告诉小闫，他造血功能强
大，不可能有病，更没有必要做骨髓
穿刺等进一步检查。

11月28日上午，记者跟随小闫来
到济南市中心医院再次进行血常规
检查。检查结果显示白细胞计数为6 .5
×10^9/L，符合参考范围。

像小闫这样，相隔8天的两次体
检白细胞计数都不达标，且数值并非
十分接近参考范围，可判定为白细胞
减少症。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血液科主任
医师陈学良认为，要判断白细胞减少
症的诱因是否是“真正的病”，不是相
隔8天的两次血常规检查能做到的。
需要骨髓穿刺或者血液系统的其他
检查，甚至需要十几天乃至一个月的

动态观察。可是无论是深入检查还是
动态观察，对于公务员录用体检来
说，在资金、时间方面的成本都太高
了。所以权衡公平性和成本，血常规
检查就成了最优的选择。

另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血液科
医生告诉记者，如果白细胞计数不符
合参考范围，严格来说，医生说“不必
担心”是不严谨的。

不过，正常的就医诊断无法替代

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这名医生表
示，否则会给录用创造极大的灰色空
间，不利于录用公平的维护。

截至发稿前，记者未能联系到国
家公务员局相关工作人员。记者致电
自称“受卫生部委托组织有关专家编
写《公务员体检操作手册》，并且全程
参与了标准论证”的北京市体检中
心，对方称不是政策出台部门，只是
协助制定，不接受采访。

今年4月，山东政法学院法学专
业的学生闫方全参加了安徽省公务
员省考，以笔、面试总成绩第一的成
绩进入了宿州市一县级检察院科员
职位的体检环节。

7月13日上午，小闫接到安徽宿
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
员打来的电话，得知之前他在安徽宿
州市立医院健康体检中心进行的两

次体检被认定为不合格，他被淘汰
了。

对方告诉小闫，他的两次血常规
检测，第一次白细胞计数为3.1×10^9/
L，第二次为3 . 3×10^9/L。相隔8天的
这两次体检，小闫的外周血白细胞计
数都达不到《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
册(试行)<体检项目及操作规程>》中
的参考值最低限4 . 0×10^9/L。

记者致电安徽宿州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一位姓胡的工作人员
接了电话，提起闫方全的名字，胡先
生称有印象，当时正是他通知小闫白
细胞计数不达标。“当时不合格的还
有几人，我是逐一电话通知的。”胡先
生说，当地录用公务员全程由纪委监
督，有合理的反映渠道，当事人认为
程序有问题可直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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